海口市创新型企业认定评估考核办法
（试行）
为了大力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内在机制，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根据《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特制订本评估考核方案。

一、认定评估内容
海口市创新型企业的评估考核主要内容为：创新条件、创新能力、创新投入、创新成果、创新管理、建设方案等。
二、认定评估依据

海口市创新型企业评估考核依据：《海口市创新型企业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和《国家科技评估规范》等。

三、认定评估指标体系

海口市创新型企业评估考核指标体系由否决指标、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三部分组成。

（一）否决指标

“海口市创新型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申报单位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再进入下一评估阶段：

1、近三年（从受理申报之日回溯，下同）无授权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视同）或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少于2件（企业有海口市级及以上的科技进步奖的除外）；

2、无企业及以上工程技术中心（或研发中心）； 

3、上年度技术开发费用支出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足：技术开发费支出占销售比例不足3％；

4、团队强度在20％以下；

5、涉及许可管理的，不具备相关行业准入许可证；

6、生产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7、申报材料弄虚作假；

8、近三年发生过重大安全、质量、环保事故；

9、近三年内有偷、漏、骗税，套取国家专项资金，以及逃废银行债务等违法行为；

10、被依法终止经营的；

11、有其他违法行为不适于进行创新型企业试点的。

（二）定量指标

 定量指标主要依据科技部创新型企业评估指标体系和申报材料进行选取，定量指标分别从总体情况、创新能力、创新投入、创新成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其中总体情况针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及其在行业中的地位进行评价，创新能力对企业研发机构实力、研发团队质量和企业科技人员比例进行分析评价，创新投入主要评价企业的科技经费投入，创新成果分别从企业拥有专利数量、参与制定标准数量、参与科技项目数量、科技成果获奖水平和品牌强度进行分析。具体定量指标及其权重见下表：
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

	序号
	指 标
	指 标 说 明
	选 项
	分值

	1
	技术水平（6）
	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在同行业中的地位
	省内领先
	1

	
	
	
	国内先进
	3

	
	
	
	国内领先
	5

	
	
	
	国际水平
	6

	2
	销售收入增长率（6）
	销售收入增长率=(上年度销售收入－前年度销售收入)/前年度销售收入×100%
	≤10
	2

	
	
	
	11～15
	4

	
	
	
	＞15
	6

	3
	全员劳动生产率（6）
	工业增加值/全体员工数（万元/人）
	≤6
	1

	
	
	
	7～10
	3

	
	
	
	11～15
	5

	
	
	
	＞15
	6

	4
	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数（7）
	近三年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总数（个）
	≤5
	1

	
	
	
	6～10
	3

	
	
	
	11～15
	5

	
	
	
	＞15
	7

	5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2）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吨标煤/万元）=（0.37×企业年用电量）/（总产值×10000）
	＞0.30
	1

	
	
	
	0.25～0.30
	1.5

	
	
	
	0.20～0.26
	2

	6
	产学研结合情况（4）
	是否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建立有稳定的合作关系
	否
	0

	
	
	
	是
	4

	7
	团队强度（8）
	团队强度（%）＝科技人员/企业员工总人数×100%
	22～24
	2

	
	
	
	25～27
	4

	
	
	
	28～30
	6

	
	
	
	＞30 
	8

	8
	研发队伍（8）
	研发队伍=研发人员数/企业员工总人数×100%
	10～12
	2

	
	
	
	13～15
	4

	
	
	
	16～18
	6

	
	
	
	＞18
	8

	9
	研发机构（9）
	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的地位
	企业
	3

	
	
	
	市级
	5

	
	
	
	省级
	7

	
	
	
	国家级
	9

	10
	科技投入强度（15）
	科技投入强度（%）＝上年技术开发投入经费/上年销售收入×100%
	1%
	筛选出局

	
	
	
	1%～2%
	10

	
	
	
	2%～3%
	11

	
	
	
	3%～4%
	12

	
	
	
	5%～6%
	13

	
	
	
	7%～8%
	14

	
	
	
	9%～10%
	15

	11
	科技项目（5）
	近三年承担科技项目数量项目数=国家级项目数×3+省市级项目数(不包括市级新产品)
	1
	1

	
	
	
	2
	2

	
	
	
	3
	3

	
	
	
	4
	4

	
	
	
	≥5
	5

	12
	授权专利数量（7）
	近三年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数=（发明专利数+软件著作权数+

植物新品种）×5+实用新型数
	1～4
	1

	
	
	
	5～9
	3

	
	
	
	10～14
	5

	
	
	
	15～19
	6

	
	
	
	≥20 
	7

	13
	标准（5）
	最近三年参与制定目前仍有效执行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标准数=国际标准数×4+国家标准数×2+行业标准数
	≥1
	1

	
	
	
	≥3
	3

	
	
	
	≥5
	5

	14
	科技成果获奖（7）
	三年内获科技成果奖（项）
	市三等奖≥1
	3

	
	
	
	市二等奖≥1或省三等奖≥1 
	5

	
	
	
	市一等奖≥1或省二等奖≥1或国家二等奖以上≥1
	7

	15
	品牌强度（5）
	企业主要产品品牌强度
	具有一件或以上市知名商标或市名牌
	1

	
	
	
	具有一件或以上省著名商标或省名牌
	3

	
	
	
	具有一件或以上中国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牌
	5


定性指标主要参考科技部创新性企业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参评企业提供的相关申报材料，并在剔除定量指标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选取。定性指标分别从参评企业的基础条件、创新管理、建设方案等三方面进行评估，其中参评企业的基础条件针对企业在研发设备、行业影响力、产学研结合、人才培训、创新队伍建设、单位土地使用面积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估，创新管理主要评价企业创新激励机制、创新文化、信息化水平、质量保证体系和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方案则是对企业创建方案及今后的战略发展综合评价。具体设置的定性指标及其权重见下表：
定性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基础条件（30）
	主要根据下列条件评分：

研发基础条件

在本行业中的影响力

产学研结合

创新人才队伍能力

人才培训

单位土地使用面积产出效益

	2
	创新管理（30）
	主要根据下列条件评分：

企业创新激励制度

企业创新文化

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质量保证体系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3
	企业战略（40）
	主要根据下列条件评分：

加强研发能力建设目标与措施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目标与措施

培养创新人才队伍目标与措施

推进品牌建设目标与措施

构建或强化企业知识产权制度

完善企业创新战略和管理制度等内容及保障措施


四、评估程序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模式，具体评估程序包括：

（一）企业初选

企业初选主要依据否决指标进行，将具有否决指标中任一情况的申报企业筛选出局，不再参与定量评价和专家定性评估。

（二）定量评价

参评企业经初步筛选后，依据申报材料及海口市创新型企业评价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对每个申报企业进行逐项打分，最终形成每个参评企业的定量评价分。

（三）定性评估

根据参评企业所属技术领域不同，将参评企业分成若干组，每组配置一定数量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和财务专家，依据海口市创新型（试点）企业评估专家咨询表对每个申报企业进行判断打分，并写出相关专家意见。

专家定性评估为多专家意见横向综合法和多指标纵向综合法，首先是多个评估者对同一层次指标评估信息的线性迭加的综合评估结果，然后是最高层次指标评估信息的纵向迭加结果。

（四）综合评估

综合评估是在前三步评估程序后的最后评估程序。其具体操作程序为：（1）根据定量及定性结果，按照综合评估分＝定量评价分×70％＋定性评估分×30％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每个申报企业的综合评估得分；（2）在此基础上得出各参评企业的最后评估结果、意见及排序，并出具评估报告，供立项参考。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